修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修武县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
修政办〔2022〕63号



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修武县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2年11月29日









修武县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我县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企业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根据《中共焦作市委 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焦作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焦发〔2021〕12号）和《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推进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焦政办〔2022〕19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1．分类施策，优化配置。坚持因企施策，分类分步推进企业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通过脱钩划转、规范管理和资产处置，优化配置各类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2．稳妥推进，确保稳定。合理把握工作进度，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解决好资产、人员、经费等问题，确保企业正常经营和安全生产，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确保职工队伍和谐稳定。
3．依法依规，公开透明。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推进工作，严明工作纪律，坚持公开透明、阳光操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2） 总体目标
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要求，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监管效率，稳步将监管企业纳入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通过脱钩划转、企业重组和资源整合，构建集中统一、分类监管、授权明确、权责一致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
（3） 实施范围
全县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监管企业。
二、工作内容
（一）实施分类处置
1．县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
（1）重组整合。按照功能相近、业务协同等原则，推进国有企业整合，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2）维持现状。企业经营范围明确，按照现在的经营状况和市场规则，可以持续经营的维持现状。
（3）注销、撤销。对不具备正常生产经营条件的空壳企业，以及业务重叠没有存在价值的企业，由监管单位按照有关规定采取注销、撤销等方式进行处置。
2．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监管的企业
（1）脱钩划转。除县委、县政府另有规定外，原则上监管单位不再持有企业股权，将正常生产经营、有一定规模、资产优质的企业（包括资产、人员、债权债务等）划转移交至县属国有企业或直接变更为县属国有企业。
（2）维持现状。与监管单位承担的公共事业发展职能密切相关，属于监管单位职能拓展延伸的企业或粮食等领域承担特殊职能任务的企业，维持企业现在的经营模式。
（3）市场化处置。对资不抵债、停业停产、不具备正常生产经营条件的“僵尸企业”（空壳企业）和难以脱钩划转的企业，由监管单位按照有关规定采取注销、撤销、破产、拍卖、出售等市场化方式进行处置。
（二）规范工作程序
1．县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
（1）对重组整合的企业，国资委应理顺企业产权关系，完成清产核资，明晰资产权属、职工身份等，资产重组整合后的企业在人、财、物上与原监管单位彻底脱钩，实行集团化管理。
（2）维持现状的企业，县国资委应建立统一监管规则，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规范国有资本运作制度，加强监督管理。
（3）对注销、撤销的企业，县国资委是责任主体，负责具体处置。在妥善处理企业注销、撤销等各类问题的基础上，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对工商变更等有关程序给予政策指导，实施处置。
2．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监管的企业
（1）对脱钩划转的企业，监管单位应理顺企业产权关系，完成清产核资，明晰资产权属、土地使用方式、职工身份等，并做好职工思想稳定工作；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存在产权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的企业，进行公司制改制，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后再进行划转。负责接收的县属企业或公司应做好企业资产、人员、债权债务等整体接收工作，落实脱钩划转企业的劳动、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相关政策。
（2）维持现状的企业，监管单位应建立统一监管规则，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规范国有资本运作制度，加强集中监管。
（3）对市场化处置的企业，监管单位是责任主体，负责具体处置。在妥善处理企业资产、人员、债权债务等各类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市场化处置。对于市场化处置经费不足的部分企业，监管单位在积极落实经费后，再按相关规定进行市场化推进。
（4）监管单位原则上不得新设工商类企业。
（三）落实政策保障
企业重组整合、划转、处置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土地变更登记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符合相关规定的，享受相应税收优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对集中统一监管企业的职工安置、土地处置、工商变更等给予政策指导。
三、实施步骤
（一）自查清理及明确处置方式。2022年12月1日—12月10日前，监管单位按要求开展自查清理，摸清监管企业资产状况、债权债务、人员情况、历史遗留问题等，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实行分步实施。县国资委逐户明确县属企业各子公司、分公司实施重组整合、维持现状或注销、撤销处置方式，由县国资委审核后，报修武县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专班审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逐户明确对监管企业实施脱钩划转、维持现状、市场化处置方式，由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修武县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专班审批。
（二）制定、审定方案。2022年12月11日—12月20日，县国资委、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制定每户企业的工作方案，经修武县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专班审核通过后，报县深化改革委员会审批。
（三）组织实施。工作方案经批准后，县国资委、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应按照“成熟一批、实施一批”的原则，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方案实施，2022年12月21日—12月31日基本完成。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发展改革委负责统筹协调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分管副县长牵头，县财政局（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等部门组成修武县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专班，负责具体研究推进相关工作。
（二）明确职责分工。监管单位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推进企业工作开展。企业产权划转前，仍由原监管单位履行管理职责，保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稳定运行。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由原监管单位协商相关部门妥善处理后再移交。县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应各司其职、积极配合，共同推进工作落实。改制后退出的企业，如出现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等问题，由原监管单位具体负责。
（三）强化监督监管。集中出资人监管，审计、纪检监察等监督力量，按照事前规范制度、事中加强监控、事后强化问责的原则，加强对推进企业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工作的监督监管。相关单位、企业不得隐瞒国有资产，不得擅自处置国有资产，不得突击花钱、私分财物，不得突击进人、突击提拔干部。对工作不力、推诿扯皮或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将依纪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修武县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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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修武县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专班

组  长：张  斌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张瑞生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
        余忠杰  县政府党组成员
柴荃青  县政府副县长
许塔男  县政府副县长
张  辉  县政府副县长
        玉苏甫·牙合甫  县政府副县长
        王  振  县政府副县长
        杜建中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薛朕方  县财政局局长
            王泽春  县发展改革委主任
徐文竹  县审计局局长
李建伟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  华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范承运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牛艳霞  县税务局局长
付治安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武拥军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郭素萍  县水利局局长
张利敏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李文韬  县商务局局长
舒  童  县气象局局长
薛文忠  县住房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
刘祥祯  县城市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陈文国  县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国资委），由薛朕方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